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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何謂書狀換給登記及補給登記？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若何？

請試述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，須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審查委

員會之審查，該委員會掌理之事項及其處理期限為何？請試述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土地總登記經審查證明無誤後應即公告之，其公告時間、公告處所與內

容為何？請試述之。（25 分）

四、土地經辦理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登記後，未為塗銷前，登記機關應停

止與其權利有關之新登記。試說明其理由。（25 分）


